附件3

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6年8月至 2028年7月公务用车定点保险服务项目合同模版

甲方：  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地址：  江门市东华二路7号
联系人： 
电话：   

乙方：  
地址：  
联系人： 
电话：   

甲、乙双方根据“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6年8月至 2028年7月公务用车定点保险服务项目”（项目编号：2026029）（以下简称项目）的采购公告、项目采购结果公告的要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双方协商，本着平等互利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一致同意签订本协议如下：
第一条  项目内容 
甲方委托乙方就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6年8月至 2028年7月公务用车定点保险服务项目提供保险服务，按甲方要求（详见附件：采购公告）在约定期限内，向甲方提供保险服务，甲方16辆车辆如下表。
	[bookmark: _Toc1235704707][bookmark: _Toc132327162]序号
	车型
	数量（辆）

	1
	帕萨特牌-SVW7183SJD
	3

	2
	别克牌-SGM6515ATA
	2

	3
	奥德赛牌-HG6480B
	1

	4
	大众牌-FV6462HCDEHEV
	1

	5
	大众汽车牌-SVW6440FGD
	1

	6
	东风牌-ZN6471V1K4
	1

	7
	丰田牌-GTM7180C
	1

	8
	丰田牌-GTM7200G
	1

	9
	丰田牌-TV7163GL
	1

	10
	尼桑牌-ZN1033U2G4
	1

	11
	思威牌-DHW6450B(CR-V2.0)
	1

	12
	江淮牌-HFC5036XZFLT
	1

	13
	江铃全顺牌-JX5048XJCMD
	1


在服务期内，甲方有新购或从其他部门调拨入采购人的车辆，如需购买保险的，应自动纳入本项目服务范围。车辆报废或调拨出甲方的，则该车辆自动划出本项目服务范围。
购买交强险时，该车辆如需交车船税，则由乙方代缴车船税，交强险和车船税均不享受保费优惠系数的费用折扣。
（一）保险标的及保险险种
1.本项目保险标的为甲方单位的公务用机动车车辆，共计16辆（以下简称保险车辆）。
2.保险车辆投保险种范围为：交强险、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全车盗抢险、车上人员责任险共5个基本险种。
注：其他商业险种（包括但不限于全车盗抢险、玻璃单独破碎险、不计免赔特约险、自燃损失险等），采购人可自行与中标供应商协商投保，且按投标的保险费优惠系数和服务承诺执行。
（二）保险责任
1.车辆损失险：下列原因造成保险车辆的损失，乙方负责赔偿：
（1）碰撞、倾覆；
（2）火灾、爆炸；
（3）外界物体倒塌、空中运行物体坠落、行驶中平行坠落；
（4）雷击、暴风、龙卷风、暴雨、洪水、海啸、地陷、冰陷、崖崩、雪崩、雹灾、泥石流、滑坡；
（5）载运保险车辆的渡船遭受自然灾害。
（6）发生保险事故时，甲方对保险车辆采取施救、保护措施所支出的合理费用，乙方负责以保险金额为限进行赔偿。
2.第三者责任险：甲方允许的合格驾驶人员在使用保险车辆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的直接损毁，依法应当由甲方支付的赔偿金额，乙方在每次事故最高赔偿限额内给予赔偿。
3.全车盗抢险：下列原因造成保险车辆的损失，乙方负责赔偿：
（1）保险车辆被盗窃、抢劫、抢夺，经出险当地县级以上公安刑侦部门立案证明，满60天未查明下落的全车损失；
（2）保险车辆全车被盗窃、抢劫、抢夺后，受到损坏或车上零部件、附属设备丢失需要修复的合理费用；
（3）保险车辆在被抢劫、抢夺过程中，受到损坏需要修复的合理费用。
4.车上人员责任险：发生意外事故，造成保险车辆上人员的人身伤亡，依法应由甲方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乙方负责赔偿。
（二）保险期间和保险责任开始时间
保险期限和保险责任以保单实际时间为准。
（三）保险金额（赔偿限额）
1.车辆损失险保险金额按照保险车辆投保时的实际价值确定（但不能超过签订本合同时的市场同一型号新车购置价）。
2.第三者责任险最高赔偿限额：分为10万、15万、20万、30万、50万、100万、150万、200万、300万、400万、500万十一个赔偿档次，甲方按照300万的赔偿档次进行投保。
3.全车盗抢险保险金额由甲方和乙方根据保险车辆的实际价值协商确定。
4.车上人员责任险的保险金额按照车上人员每人责任限额和投保座位数由甲方和乙方在投保时协商确定。投保座位数以保险车辆的核定载客数为限。
5.玻璃单独破碎险、不计免赔特约险、自燃损失险的保险金额按保险公司经中国保监会备案的保险条款规定执行。
（四）保险费及支付方式
1.甲方实际支付的保险费金额=标准保险费金额×无赔款优待系数（NCD系数）×优惠系数。
（1）“标准保险费金额”是按照保险公司经中国保监会批复的车险费率、条款为基准计算出来的各险种的保险费的总和。
（2）无赔款优待系数（以下简称“NCD系数”），是根据客户所投保车辆上一年或上几年的出险情况进行浮动费率的系数，由中保协定期制定并颁布，并通过平台统一查询使用。保险公司严格按照从平台获取的NCD系数值进行费率的浮动，严禁上浮或者下调NCD系数值来调整保费。不同出险情况对应的NCD因子值如下表所示：
	上年出险情况
	NCD系数值

	连续3年没有发生赔款 
	0.60 

	连续2年没有发生赔款 
	0.70 

	上年没有发生赔款 
	0.85 

	新保或上年发生1次赔款 
	1.00 

	上年发生2次赔款 
	1.25 

	上年发生3次赔款 
	1.50 

	上年发生4次赔款 
	1.75 

	上年发生5次及以上赔款 
	2.0 



    （3）“优惠系数”是乙方投标时所承诺的保费优惠系数  %。
2.保险费结算
    甲方在收到保险公司出具的投保单并签署盖章后10个工作天内将相应的款项一次性支付给乙方。乙方将在保险费到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甲方送达经乙方签字并盖章的《投保单》、《车辆投保清单表》、保单复印件和保险费发票。
[bookmark: _GoBack]3.因甲方使用的是财政资金，因此前款规定的甲方付款时间为甲方向政府财政支付部门提出办理财政支付申请手续的时间（不含政府财政支付部门审核的时间），甲方在前款规定的时间内提出支付申请手续后即视为甲方已经按期支付。乙方对上述操作没有异议。如因财政资金的下达、拨付问题导致付款延迟的，不视为甲方违约，乙方不能据此追究甲方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

第二条  合同期限、项目费用及支付方式
（1） 合同期限
1.项目服务期限为两年。自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
2.支出金额达到预算总金额（即13万元），即项目余额不足于支出下一笔购买保险费用。
上述两种情况满足其中一种，则合同自动终止。
（2） 项目费用
该项目的总费用为人民币壹拾叁万元整（￥130000.00元）。项目总费用为含税价，且已包含甲方应付所有费用，甲方无需另外支付其他费用。
（3） 付款时间、方式。
1.双方签订合同后，甲方按实际购买车辆保险进行支出。
2.乙方确认：因甲方使用的是财政资金，因此前款规定的甲方付款时间为甲方向政府财政支付部门提出办理财政支付申请手续的时间（不含政府财政支付部门审核的时间），甲方在前款规定的时间内提出支付申请手续后即视为甲方已经按期支付。如因财政资金的下达、拨付问题导致付款延迟的，不视为甲方违约，乙方不能据此追究甲方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
（4） 乙方账户信息如下：
开户名：                  
开户行：                       
账  号：                        
（5） 甲方开票信息如下：
单位名称：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40700MB2C90725T
第三条  验收方式 
（1） 验收时间：本项目结束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乙方应按采购公告、甲方要求提交项目相关的文件、资料等成果性资料给甲方进行验收，甲方在收到乙方提交的上述成果性资料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工作；但因乙方自身原因导致甲方无法在上述期限内完成验收的，由此产生的费用、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若损失难以计算的，则以本协议项下的费用作为损失计算依据。
（2） 验收标准：由甲方依据国家、省、市制定的法律法规政策、行业规范或标准以及招标公告、本协议约定的技术、服务标准进行验收。
（3） 经甲方验收不合格的，乙方应在甲方指定期限内采取弥补措施并再次提交给甲方验收。
（4） 若经甲方再次验收未通过的，且甲方已经支付项目费用的，甲方有权在乙方已收取款项中扣减掉“甲方认为乙方提供符合要求的服务费用”后要求乙方将剩余金额退回给甲方（乙方已经开具发票所产生的税费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也即不能要求甲方予以承担）。
第四条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 甲方为乙方提供项目实施中所需的相关协助；
（2） 项目实施期间，甲方有权向乙方提出建议或具体要求；
（3） 根据甲、乙双方确定的项目计划，甲方有权督促乙方的实施情况，了解工作进度及开展情况。
（4） 若甲方发现有问题，乙方应当在接到甲方的质疑之日2日内提供相关说明；若甲方认为需要整改的，乙方应当根据甲方要求整改至甲方认为合格为止；若乙方拒绝整改，则视为乙方违约。
（5） 甲方按本合同约定向乙方支付项目费用。
（6） 甲方应及时进行验收。
第五条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 乙方需按照甲方要求按时按质完成项目。
（2） 乙方需保证甲方所提供的所有资料仅用于该项目，且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向甲方指定运营平台外的第三方泄露。
（3） 根据甲方要求做出工作实施方案，并完成项目内容以及确保完成任务期间的人身安全、公私财产安全、交通安全等各项安全事宜及承担责任，若因乙方原因导致出现安全事故、安全责任等情况发生的，由乙方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4） 项目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非因乙方原因有可能致使合同履行失败或者部分失败的，乙方应在知晓该等事项之日起1个工作日内通知甲方，同时采取措施减少损失。
（5） 因乙方原因，致使合同全部或者部分不能履行的，乙方承担合同不能履行的全部风险及责任，甲方不予支付未履行部分的合同价款给乙方。
第六条  保密条款
（一）乙方必须对本项目实施过程中接触的甲方信息及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文件、图片、数据（含电子数据）、影音影像等）积极采取全面保密措施。乙方不得将上述保密内容提供给与任何第三方，不得将其用于履行本合同之外的其它用途，即使向与履行本合同有关的人员提供，乙方也应注意保密并限于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范围。否则，乙方应独自承担一切责任。前述信息资料均属于永久保密期限范围，均对乙方有约束力，不因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而终止；
（二）乙方违反上述保密约定应向甲方按本合同价款总额的20%支付违约金并赔偿甲方因此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因此产生的律师费、诉讼费、调查费、差旅费、赔偿款等）。
第七条  不可抗力
（1） 甲、乙双方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原因（指任何不可预见、不可避免并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自然灾害、爆炸、火灾、水灾、战争、暴动、暴乱和流行病以及行政措施和命令）不能履行合同时，应及时通报另一方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理由，以减轻可能给各方造成的损失，在取得有关机构证明后，允许延期履行、部分履行或不履行合同，并根据情况可部分或全部免予承担违约责任。
（2） 受到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应尽可能地采取合理的行为和适当的措施减轻不可抗力对本合同的履行所造成的影响。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该方不得就扩大损失的部分要求免责或赔偿。
（3） 一旦不可抗力已经停止，受影响的一方应及时通知另一方，且应恢复履行本合同项下的义务。但如不可抗力事件持续超过30天，另一方有权终止合同，双方在不可抗力影响的范围内均无须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清付应缴未缴的款项的责任除外）。
第八条  知识产权
（一）乙方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不得侵犯第三人知识产权以及其他权益。需要使用第三人知识产权的，乙方应取得权利人许可或者授权并由乙方承担费用。如因第三方提出其专利权、商标权或其他知识产权的侵权之诉，则一切法律责任由乙方承担（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赔偿款、调查费、差旅费等）。
（二）乙方根据本合同向甲方提供的资料及其所包含的图形、图片、文字等素材以及因本合同产生的作品（包括但不限于任何图案、图像、文字等），其知识产权和其他权益均归甲方所有，未经甲方事先书面许可乙方不得为本合同之外的任何目的、以任何形式自行使用或擅自许可任何第三方使用。
第九条  违约责任
（1） 甲方的违约责任：
甲方未按本合同约定向乙方支付款项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按照逾期支付款项的日万分之一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但因乙方自身原因造成的除外。
（2） 乙方的违约责任：
1.乙方未按照合同约定及时提交项目成果性文件或逾期完成项目工作的，从逾期之日起，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本合同项目总费用的日千分之一向甲方支付违约金直到乙方提交或者完成之日止。
2.乙方发生以下情况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另行委托第三方提供服务或协助乙方，因此产生的费用由乙方全部承担，解除的通知自到达乙方之日起即生效；另，甲方有权扣减掉“甲方认为乙方提供符合要求的服务费用”后要求乙方在合同解除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将已收取款项剩余部分金额给甲方（乙方已经开具发票所产生的税费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也有权要求乙方支付本合同项目总费用20％的违约金给甲方：
（1）乙方逾期提交项目成果性文件或者逾期完成项目工作超过15日以上的；
（2）乙方因自身原因不能提供服务（不包括本条第1点的情形）或提供的服务质量不符合本合同约定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
（3）未经甲方同意，乙方将本合同项目部分或全部技术服务工作转让第三人负责的。
第十条  双方确定，出现下列情形，致使本合同的履行成为不必要或不能的，可以解除本合同：
（1） 发生不可抗力。
（2） 因一方违约使合同不能继续履行或没有必要继续履行。
（3） 出现法律法规或国家政策规定等特定情形导致合同不能继续履行。
第十一条  争议的解决办法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合同双方任意一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处理。
第十二条  其他
（1） 合同如有未尽事宜，可以经甲、乙双方另行协商形成书面补充协议，书面补充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2） 甲、乙双方在本协议履行过程中提供给对方的任一地址（包括但不限于注册经营地址、身份证户籍地址、实际经营地址、居住地址等）和联系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甲、乙双方指定的联系人手机号码、微信号、电子邮件等）为合同对方或者司法机关等文件有效的送达地址，文件一经到达或退回或拒收即视为送达。一方如有变更，应在变更前3个工作日内通知对方，否则，视为未变更。
（3） 本合同一式肆份，自双方签字和盖章后生效。甲方执叁份、乙方执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 以下为本合同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1． 项目采购公告；
2． 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项目采购结果公告；
3． 其他附件及补充合同等资料。
（以下无正文）

甲方：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    
年    月    日
 
乙方：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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